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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大学创收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充分调动学校各部门及广大教职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拓展学校收入来源的积极性，本着适度激励的原则，在兼顾学校、部门

利益的基础上，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学校创收收益分配的基本政策 

一、学校鼓励广大教师、科技人员在切实保证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

的前提下, 根据社会的需要, 发挥高校优势, 挖掘内部潜力, 利用学校

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 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服务和人才培训, 为

地方经济建设作贡献。同时, 为扩大学校的财力,改善教职工生活福利及

发展教育事业创造条件。 

二、创收收益的取得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和财经制度,创收收

入是学校资金来源的组成部分, 必须使用国家和学校规定的合法票据, 

票据由学校财务处统一管理, 并按有关政策规定进行结算、分配。各单

位不得自收、自支、截留、转移创收收入。否则, 一经发现, 作违反财

经纪律论处, 并按《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追究当

事人及单位负责人的行政和经济责任。 

第二章       创 收 范 围 

第四条  学校创收收入范围包括 

一、各种培训班的学费、报名费等各项收入。 

二、 研究生课程班的学费、报名费等各类收费。 

三、转让科技成果及科研开发、科技咨询等的收入。 

四、开展技术、经济、法律、行政等方面的咨询和服务活动所取得

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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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利用实验室、教室、各种仪器设备等学校资源对外出租或提供

服务所取得的收入。 

六、车队收支按学校制定的改革方案执行；校医院收入交学校，开

支纳入学校预算。 

第三章       分 配 与 使 用 

第五条  创收各项目所取得的收入结算分配比例详见《汕头大学创

收分配比例表》。未列入的其他收入项目, 除学校另有专门规定者外, 

一律按照此分配比例执行。 

若有特殊情况需要变动分配比例或增设分配项目, 必须经校长批

准。 

第六条  创收收入进行分配前, 必须认真核实来源, 严禁以各种名

义把学校事业收入转作创收收入, 或把应在创收收益中列支的成本费用

转到事业经费开支。 

第七条 创收收入资金由学校负责核算管理，其中，分配给创收单位

部分,其开支由创收单位负责人审批, 财务处审核。成本及业务费可用于

劳务酬金、交通费、水电费等成本性开支, 也可用于补充日常经费和职

工福利性支出, 但必须凭合法票据报销, 发放劳务酬金要提供发放明细

签名表。 

第八条   非独立核算单位对校内单位服务收费, 通过学校财务处统

一转账结算, 不准收取现金. 

第四章       附   则 

第九条  授权财务处负责具体事项的解释。 

第九条  本办法从校长办公会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原来同类管理办

法同时停止执行。 

 

 汕 头 大 学  

2007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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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大学创收分配比例表 

 

 

 
单位：%

            

           

分配项目      

分配比例 

收入类型 

总
收
入  

学

校

主办单

位 

备注 

★1、2：学校提成中，

研究生院 2% 用于

补充经费。         

★3：主办单位分配

总额中，研究生院

20%，用于补充经

费；其余归学院 。  

★4：主办单位分配

总额中,学院 60%，

教务处 20%，用于补

充经费。       注:

上述百分比均为针

对总收入的比率。   

校内各类培训班 100 40 60 

校外各类培训班 100 30 70 

研究生课程班★1 100 40 60 

研究生课程班（外校主办）★2 100 30 70 

研究生同等学力资格审查费 100 10 90 

研究生同等学力课程考试费 100 10 90 

研究生同等学力论文答辩费★3 100 20 80 

对外汉语培训 100 70 30 

辅修费★4 100 20 80 

计划外计算机上机费 100 70 30 

实验室对外技术服务 100 60 40 

成果转让、开发服务、咨询 
按学校科研管理规定执

行 

其它对外技术服务 100 60 40 

仪器设备出租收入 100 90 10 

体育场馆 100 60 40 

 


